
1

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办法

为切实维护学校招生工作的严谨性，保障广大考生的合

法权益，确保学校人才培养，促进学校持续、稳定和健康发

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新生复查工作由学生工作部组织实施，会同教务部、后

勤管理部、保卫部、门诊部、各二级学院在新生报到入学后

三个月内，按照有关规定共同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复查。

一、复查工作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身份复查

1.集中对新生的电子档案、录取通知书、高考准考证、

身份证、新生档案与新生本人实行对照复查。同时查看新生

档案中的高考报名表、体检表、党团关系材料中所载信息、

照片与录取新生电子档案信息逐一核对。

2.对于高考加分的考生，要求其必须提供高考加分资格

证明等材料；各二级学院必须仔细核验。

3.对于延期报到的学生，各二级学院应注意重点复查。

（二）体检复查

新生体检复查由学校门诊部具体负责。根据《普通高等

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对全体新生进行全面体检复查，

并与高考体检表进行比较。

二、复查程序

（一）新生身份复查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复查，由各新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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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班主任、二级学院学生管理人员、学生工作部招生人员和

教务部学籍管理人员对新生逐一核查，查看新生证件以及新

生照片是否与考生的电子档案相符合，并和录取考生名册、

纸质档案进行仔细核对，对有不确定者将与新生本人进一步

面谈确认信息。各班级复查结束后由学生本人在新生入学资

格审查表上签名确认，辅导员、二级学院领导在审查表上签

名确认并形成复查报告，并将复查结果和复查报告交学生工

作部。

（二）新生入学后由门诊部安排体检，体检复查中发现

有严重疾病、不符合专业录取要求的，门诊部应如实写出复

查报告，并按照有关规定提出初步处理意见，形成书面材料

报送学生工作部。

三、复查结果及处理

（一）复查合格者予以注册，取得学籍。

（二）对于新生入学资格复查中发现的异常情况，报学

生工作部对其进一步核查。复查不合格者，形成有关问询材

料和处理意见，同时报学校领导审批，按照国家和学校的有

关规定予以处理。复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知、考生信息等证

明材料，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，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招生考

试规定情形的，取消入学资格。

（三）复查中发现学生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等情形的，

确定为复查不合格，取消学籍；情节严重的，学校将有关材

料移交上级部门调查处理。

（四）复查中发现学生身心状况不适宜在院学习，经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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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，需要休养的，按照《学籍管理有关规

定》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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